	



	窗体顶端
湖北医药学院关于公务机票报销具体要求
2017-05-11 11:07  计划财务处

院属各单位：
根据省财政厅相关文件，现对我单位公务机票报销有关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1、购票人通过公务机票销售渠道购买国内航空公司航班的，应当以标注有政府采购机票查验号码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作为报销凭证。结算票款费用时，使用“公务卡验证”购票的，需刷公务卡（本人或他人公务卡均可）结算，不得转账；使用“预算单位验证”购票的，只能通过购票人所在单位的银行转账方式结算，用途必须注明“公务机票购票款”，不得使用公务卡结算。机票报销时应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上打印公务机票查验单作为报销附件。
2、购票人购买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机票的，应当以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或非国内航空公司及其代理机构提供的其他票据作为报销凭证，如需单位外事部门和财务部门审批的，应附审批表。报销费用时，可以刷公务卡或通过购票人所在单位的银行转账方式结算（同上）并报销。
3.、购买公务机票时，购票人在公务机票销售渠道以外的其他机构（如：各电商平台）查询到国内航空公司航班票价低于政府采购优惠票价的机票，购票人可以购买。但购票人应当提供同一购票时点在航空公司官网和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www.gpticket.org）截取的同时刻同航班舱位的价格截图等材料，以证明其低于政府采购优惠票价，作为报销凭证的附件，并按照单位财务规定报销机票和航空旅客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费。购票人需注意购买此类客票的风险，此类机票是个别代理人或平台商出于自身特殊营销策略，擅自更改航空公司发布的标准运价以及其退改签规则的行为，该类机票不包含在公务机票的范畴内。因购买此类机票而产生的超出航空公司标准退改签规则的退票费用以及组合产品费用等，均由购票人自行承担，单位不予以报销。购票人未能及时取得同一购票时点在航空公司官网或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截取的同时刻同航班舱位的价格截图等材料的，应由购票人书面说明情况，由各院系（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4、报销公务机票的退票手续费，可依据各航空公司和机票销售代理机构出具的退款单据作为报销凭证。乘坐飞机每人次可以购买航空旅客人员意外伤害保险一份（单位统一购买的除外）、民航发展基金、燃油附加费，往返驻地和机场的交通费在按规定发放的市内交通费内统筹解决，不再另外报销。
5、由财务处负责解释并严格审核把关，自2017年5月10日起实施。
附件一：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
附件二：政府采购机票查验单
附件三：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购票界面
附件四：其他网站购票界面
附件五：湖北省财政厅文件关于公务机票的文件




附件一：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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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政府采购机票查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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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购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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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其他网站购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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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湖北省财政厅文件关于公务机票的文件
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公务机票
购买管理工作的通知
鄂财采发〔2014〕8号
省直各单位、各市县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要求，根据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库[2014]33号）和《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财库[2014]180号）以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改革前期准备工作的通知》（财办库[2014]448号）精神，现就做好我省公务机票购买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公务机票的其他人员（以下简称购票人），国内出差、因公临时出国购买机票，应当按照厉行节约和支持本国航空公司发展的原则，优先购买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的我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国内航空公司）航班优惠机票。国内航空公司按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给予公务机票优惠。对于市场折扣机票，各航空公司按国内、国际机票各航班舱位的折扣票价给予9.5折优惠；对于市场全价机票，则分别给予全价票价的8.8折、8.5折优惠。政府采购机票优惠率的变动情况，将在国家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www.gpticket.org）上发布。
二、因公临时出国时，购票人应当选择直达目的地国家（地区）的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出入境，没有直达航班的，应当选择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到达的最邻近目的地国家（地区）进行中转。因中转1次以上（不含1次）等特殊原因确需选择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以及因最临近目的地国家（地区）中转需办理过境签证而选择其他邻近中转地的，应当填写《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转地审批表》（见附件一），事先报经单位外事部门和财务部门审批同意。
三、购票人可直接使用公务卡在国家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购买机票，也可通过具备中国民航机票销售资质的各航空公司直销机构或机票销售代理机构，使用公务卡或银行转账方式购买机票（其销售机构名单见国家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使用公务卡购票的，应当提前在国家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进行公务卡注册或通过电话方式注册。使用银行转账方式购票的，需要在支票、汇款等票据上标注资金用途为“公务机票购票款”，填写的单位名称应与系统记录的单位名称一致。同时，购票人应当做好公务出行计划安排，尽可能选择低价机票，原则上不得购买全价机票。对于各航空公司提供的低于政府采购优惠票价的团队价格或促销价格机票，购票人可选择购买，但不再享受政府采购优惠。购票人需要退改签机票的，按照各航空公司的退改签规定办理。
四、省直各单位应及时将预算单位名称、组织机构代码、预算单位账户名称、预算单位签章名称、单位所在地等信息，于2014年12月10日前，通过国库信息网《单位基础信息表》，报送省财政厅国库处。
五、各市县财政部门应当按预算级次整理本级预算单位名称、组织机构代码、预算单位账户名称、预算单位签章名称、单位所在地等信息，在本级预算单位实施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改革前，按规定格式（附件二）由各市州统一汇总，于2015年6月30日前，集中报送省财政厅国库处。
六、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公务机票报销管理，购买国内航空公司航班机票的，应当以标注有政府采购机票查验号码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作为报销凭证；购买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机票的，应当以相关有效票据作为报销凭证，并附经单位外事部门和财务部门出具审核意见的审批表。单位财务人员如需对购票单位、购票时间及购票价格等信息进行核实的，可登录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按查验号码查询。
七、各级外事、财政、审计等部门应当将出国机票购买情况纳入因公临时出国情况联合检查的范围。各部门各单位在审计部门对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时，应当提供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审批表等机票购买活动的资料以及经费管理使用的资料。
八、全面推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制度，按照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的通知》（财库[2012]132号）和《湖北省财政厅关于在省级预算单位全面实施公务卡制度的通知》（鄂财库发[2012]16号）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务卡使用管理，凡还没有推行公务卡的部门和地区，要及时按要求推广和使用公务卡。
九、省级预算单位从2015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公务机票购买改革，逐步按公务机票购买管理办法，规范公务机票购买行为。各市县要积极做好公务机票购买改革前期准备工作，于2015年底前按要求全部实施。
十、各市县和省直各单位可根据本通知规定，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在实施工作中，有关意见和建议，请与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联系，联系电话：67818727。
窗体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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